
 
 

 

 

 

 

 

  

创兴信用卡（本地大学／大专学生专用）推荐计划表格 
 

由即日起至2024年4月30日，现有创兴信用卡客户于推广期内推荐亲友成功申请创兴信用卡（本地大学／大专学生专用）

及有关信用卡符合获取迎新礼品之签账要求，可获享高达 1,000,000 积分奖赏！  

成功推荐人数 
由第2位成功推荐起计 

每成功推荐一位可获享之奖赏 

2 – 5位 40,000 「分分有礼」积分  

6 – 19位 60,000 「分分有礼」积分 

如何推荐亲友？ 

步骤 1 - 填妥此「创兴信用卡（本地大学/大专学生专用）推荐计划」表格所有栏位并签署 

步骤 2 -  受荐亲友须于递交创兴信用卡(本地大学/大专学生专用)申请表格时连同填妥之「创兴信用卡（本地大学/大专学生

专用）推荐计划」表格一同交回创兴银行 

推荐人资料 

主卡持卡人姓名： 

（请以英交正楷填写）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络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创兴信用卡首 13 位号码： 

 本人（「推荐人」）在此确认同意下述人士（「受荐人」）按本人的要求就此创兴信用卡（本地大学／大专学生专用）推

荐计划向创兴银行转交此推荐表格及其所载的数据，包括本人的姓名、创兴信用卡首 13 位号码及联络数据，并授权创

兴银行就此推荐计划事宜使用以上资料联络本人、评核本申请及其他相关事项。 

 本人现推荐下述受荐人成为全新创兴信用卡客户。如受荐人于推广期内成功成为全新创兴信用卡客户，并符合所有指

定条件*（详见推荐计划之条款及细则），本人将获有关推荐奖赏。 

 本人已阅读、明白及同意受此推荐计划之条款及细则约束。 

 
推荐人签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署须与信用卡申请表格纪录相符）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荐人资料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请以英交正楷填写） 
 
与推荐人关系：  伴侣      亲属       朋友 

联络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作为受荐人明白及同意参与此推荐计划。 

 本人确认及证实本人之创兴信用卡（本地大学／大专学生专用）申请是由上述推荐人介绍而他／她没有及将不会收取

与信用卡申请有关的费用。本人确认已获得推荐人同意转交他／她的上述资料予创兴银行以参与此推荐计划。本人明

白此推荐计划并不适用于任何由中介人或创兴银行职员转介的信用卡申请。 

 本人知悉及明白并同意创兴银行对本人之信用卡申请有绝对酌情权和最终决定权，而无须透露原因。如本人于推广期

内成功成为全新创兴信用卡客户，并符合所有指定要求 （详见推荐计划之条款及细则），推荐人将获有关推荐奖赏。 

 本人已阅读、明白及同意受此推荐计划之条款及细则约束。 

 
受荐人签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署须与信用卡申请表格记录相符)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v. 

s.v. 

 

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 

 

*须受相关条款及细则约束，详情请查阅表格背面之条款及细则。 



 
 

 

 

 

 

 

 

 

「创兴信用卡（本地大学／大专学生专用）推荐计划」条款及细则（「推荐计划」）： 

1. 推荐计划之推广期由2023年11月27日至2024年4月30日（包括首尾两日）（「推广期」）。 

2. 成为合资格推荐人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填妥「创兴信用卡（本地大学／大专学生专用）推荐计划」表格并交予受荐人连同「创兴信用卡（本地大学/大专学

生专用）申请表格」一同交回创兴银行; 及 

 于推荐奖赏发放时为有效创兴银行有限公司（「本行」）信用卡（「合资格信用卡」）之主卡持卡人。 

3. 成为合资格受荐人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须于过去12个月内未曾持有任何本行发出之个人信用卡（包括联营卡）之申请人；及 

 于推广期内申请一张创兴信用卡（本地大学/大专学生专用）；及 

 于递交信用卡申请表格时连同填妥之「创兴信用卡（本地大学/大专学生专用）推荐计划」表格一同交回本行； 及 

 信用卡须符合获取迎新礼品之签账要求，并于推荐奖赏发放时维持有效合资格信用卡之持卡人。详情请参阅创兴信

用卡（本地大学/大专学生专用）迎新礼品之条款及细则。 

4. 只要符合以上条款2及条款3之条件，每份申请将被视为合资格推荐，推荐人可获赠以下奖赏（「奖赏」）：  

 推荐奖赏：于推广期内，当达到指定成功推荐人数，每位推荐人可获得以下推荐奖赏。 

成功推荐人数 
由第2位成功推荐起计 

每成功推荐一位可获享之奖赏 

2 – 5位 40,000 「分分有礼」积分 

6 – 19位 60,000 「分分有礼」积分 

5. 每位推荐人可获享之奖赏最高为1,000,000「分分有礼」积分。 

6. 每位受荐人于本推荐计划内只可被推荐一次。如同一受荐人以不同推荐人的推荐编号作出多于一个相同的成功推荐，将

根据本行纪录之第一个成功推荐视为有效推荐申请。不论申请及获资格之信用卡的次数多少，每位受荐人于推广期内只

可获享受荐人奖赏一次。 

7. 奖赏不接受自我推荐。本推荐计划之任何奖赏不适用于所有创兴银行之员工。 

8. 推荐人之总积分奖赏将于整个推广期完结后2个月内自动志入合资格主卡持卡人之账户内，并显示于其月结单上。  

9. 推荐人及受荐人明白本行将不会透露每个申请之详情，及本行之纪录为最终及不可推翻。 

10. 本行保留随时更改或取消本推荐推广及／或修改或修订此等条款及细则之权利，并作出适当的通知。如有任何争议，本

行所作的决定为最终及不可推翻。 

11. 本计划同时受本行不时更新的「账户章则」及「创兴信用卡持卡人合约」／「创兴银联双币信用卡持卡人合约」约束，

最新的「账户章则」及「创兴信用卡持卡人合约」／「创兴银联双币信用卡持卡人合约」可于本行任何本地分行索取或

本行网站浏览，当中如有任何歧异，其优先次序按本条款及细则、相关持卡人合约和「账户章则」诠释。 

12. 本条款及细则受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管辖，惟《合约(第三者权利)条例》不适用于本推荐计划、相关奖

赏或本条款及细则。本推荐计划的客户及参与者确认，他们须受本行就《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向客户及其他人士发

出的通知、本行收集个人资料声明及私隐政策声明的约束，其内容可在本行网站浏览。 

 

 

创兴信用卡 24 小时客户服务热线：(852) 3768 8888 

 

 

 

  

 


